
关于

2009

年河南省政府债券（一期）

到期兑付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9

年河南省政府债券 （一期）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2

年

4

月

7

日到期兑付。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 （证券代码为 “

109003

”， 证券

简称为 “河南

0901

”）， 是

2009

年

4

月发行的

3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1.63％

， 每年支付

1

次利

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兑付可获本息

101.63

元。

二、 本所从

2012

年

3

月

27

日起停办本期债

券的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三、 本期债券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30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兑付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4

月

5

日

本期债券摘牌。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兑付款项

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

由证券商将兑付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

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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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７

号” 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２

，

８６１

万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００

元。 共募集资金

４２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４３

，

６１０

，

１３０．０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８５

，

５３９

，

８７０．００

元， 深圳

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５

号 《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该等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到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用于项目

建设，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的深鹏所股专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２３

号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

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累计金额为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 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 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自有资金已投

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１

钻井液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１８８

，

５３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３

，

５３８

，

２００．００ ２１

，

９２８

，

５８４．３３ ２１

，

９２８

，

５８４．３３

２

钻井液材料生产改扩建项目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升级项目

４９

，

２１９

，

３００．００ ４９

，

２１９

，

３００．００ ３７３

，

５１０．２６ ３７３

，

５１０．２６

合计

２８０

，

７５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５

，

７５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二、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在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第十

三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中关于募集资金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如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

目进度不一致，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 募集资金到位后

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按上述资金需求的轻重缓急安排使用。 若本次

募集资金不足，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或其他债务融资方式完成项目投资。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并且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动作指引》 的规定。

三、 相关方关于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的意见

１

、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审核意

见：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出具了深鹏所股专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２３

号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

证报告》， 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审核，

认为公司编制的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 与实际情况相符。

２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一） 根据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股专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２３

号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 与实际情况相符。

（二）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没有与募投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三） 我们认为本次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 预先

投入数额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投入自筹资金，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内容及程序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监事会关于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置

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

投项目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

、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 仁智油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由深圳

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

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仁智油服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置

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 民生证券同意仁智

油服使用募集资金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 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深鹏所股专字 ［

２０１２

］

０２２３

号 《四川仁智

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５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 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召开情况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邮件、 电话、 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钱忠良先生主

持， 监事会主席熊海河先生、 监事曾昌华先生与刘惠琴女士、 董事会秘书冯嫔女士列席了会

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并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动作指引》 的

规定。

前期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及本次拟置换资金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 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自有资

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１

钻井液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２１

，

９２８

，

５８４．３３ ２１

，

９２８

，

５８４．３３

２

钻井液材料生产改扩建项目

３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升级项目

３７３

，

５１０．２６ ３７３

，

５１０．２６

合计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独立董事就公司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 《关于制定

＜

授权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 《关于制定

＜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 《关于制定

＜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制度

＞

的议案》

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 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召开情况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

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邮件、 电话、 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熊海河先生主

持， 董事会秘书冯嫔女士、 证劵事务代表田琳女士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

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２２

，

３０２

，

０９４．５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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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 深交所在今年发布了新兴

产业指数系列， 该系列具体包括哪

些指数？

答： 为反映深圳多层次市场战

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

向投资者提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

公司指数化投资的标的， 推进

ETF

等指数基金产品的开发， 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发布战略性

新兴产业指数系列。 该系列包括深证

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数、 中小板战略性

新兴产业指数、 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

业指数三条。

问： 深交所新兴产业指数以哪天

为基准日？ 指数基点是多少？

答： 深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数系

列均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为基日， 基

点点位为

1000

， 具体指标如下：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指数简称 基日 基日点位

３９９６４１

深证战略性新

兴产业指数

深证新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０００

３９９６４２

中小板战略性

新兴产业指数

中小新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０００

３９９６４３

创业板战略性

新兴产业指数

创业新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０００

问： 深交所新兴产业指数采选

哪些公司作为备选样本？ 具体如何

编制？

答： 深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数

系列以深圳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市公司为备选样本， 按照自由流通

市值和成交金额

2∶1

加权排名， 在深

圳全市场选取前

200

只股票组成深

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数； 在中小板

市场选取前

100

只股票组成中小板

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数； 在创业板市

场选取前

100

只股票组成创业板战

略性新兴产业指数。 三条指数均采

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权计算， 不设权

重上限。

问： 深交所新兴产业指数及其

编制方法等信息具体在哪里可以

查看？

答： 深证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数系

列， 包括相关指数编制方案及最新

样本股名单等资料投资者可通过巨

潮指数网

( http://index.cninfo.com.cn)

查询。

问： 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办理

证券登记业务时

,

需要对相关身份证明

文件进行认证、 公证吗

?

答： 需要。

问： 香港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办理证

券登记业务时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如

何办理认证、 公证？

答： 香港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办理证

券登记业务时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当

经我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公证人公证，

并盖有中国法律服务

(

香港

)

有限公司

转递香港公证文书专用章。

问： 澳门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办理证

券登记业务时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如

何办理认证、 公证？

答： 澳门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办理证

券登记业务时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当

经澳门政府公证部门或我国司法部委托

的公证人公证， 并经中国法律服务

(

澳

门

)

公司加盖核验章。

问： 台湾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办理证

券登记业务时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应如

何办理认证、 公证？

答： 台湾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身份

证明文件应当经台湾地区的公证部门

公证， 并由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按照

1993

年 《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

议》 寄送公证书副本。 台湾机构投资

者还应提供接收台湾公证书的内地公

证协会出具的公证书正本与台湾海峡

交流基金会寄送该会的副本一致的核

对证明。

问： 办理非交易过户等证券登记业

务时， 境外投资者提交的文件为外文可

以吗？

答： 不可以。 在境内办理相关证券

登记业务， 境外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

为外文文本的， 需提供经我国驻投资者

所在国使、 领馆认证以及境内公证机构

公证的中文译本。

中小投资者应注重价值投资 寻找有潜力蓝筹股

尚正

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年轻的市

场， 中小投资者是市场的重要参与

主体之一， 贡献了约

80%

的股票市

场交易金额， 开户数也占总开户数

的

99%

以上。 但是， 总体上看， 中

小投资者在股市上持续盈利的仅在

少数。 亏损的原因有系统性风险，

也有投资理念等问题。 部分中小投

资者没有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和策

略， 热衷于打听内幕消息， 轻信谣

言， 频繁交易， 盲目跟风， “炒新

股、 炒小股、 炒差股” 的现象仍比

较突出， 引导理性投资、 价值投资

显得尤为迫切。

从欧美数百年股市历史来看，

价值投资历久弥坚， 是克服市场恐

惧和贪婪的有力武器和长期在股市

生存的法宝。 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 彼得·林奇

( Peter Lynch)

等都是价值投资大师， 无论股市牛

熊 ， 坚持经久耐用的价值投资风

格， 取得了丰厚业绩。 即使是美国

趋 势 投 资 大 师 威 廉·欧 奈 尔

(William J.O

’

Neil)

， 也是大力倡导

基本面分析 。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

展， 基于复杂技术分析和数学运算

的高频交易也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收

益， 这方面代表如美国的詹姆斯·

西蒙斯 （

James Simons

）， 但对于资

金、 信息、 技术和时间都有限的中

小投资者而言， 高频交易并不十分

可行。

中国股市是典型的新兴市场， 相

关制度建设还不完善， 波动性较大，

价值投资是克服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有

力武器之一。

20

多年的发展中， 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

司经历了多次牛熊轮回， 仍为长期持

有这些公司的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回

报，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价值投资的有

效性。 另一方面， 沪深交易所的大量

数据分析表明， 概念股在炒作之后，

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大， 参与概念股

炒作的大部分中小投资者都面临较大

损失。

中小投资者应充分认识自身特点，

秉持价值投资理念， 注重价值分析， 选

择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成长性良好的公

司， 投资具有安全边际的股票。 具体而

言， 中小投资者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选择具有长期稳健盈利的公司。

第二， 要有合适的价格， 再好的公司，

如果短期内价格过高， 超过其内在价

值， 也应等待更合适的时机进入。 第

三， 要有好的心态， 持股要有所舍弃，

适当集中于那些自己了解的公司， 不为

市场短期的波动诱惑或分散注意力。 第

四， 要独立思考， 不盲从， 不情绪化，

坚持理性投资， 坚持自己的判断。 第

五， 要有大局观， 一般而言， 顺应经济

和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大势的公

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基础， 具备长

期盈利的潜力。

经过

20

多年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

正迎来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在经

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必将

诞生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公司。

目前市场的整体估值已处于历史低

位， 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 而且相关制

度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中长期资金入市

的步伐也在加快， 这都为价值投资和理

性投资创造了有利环境。 中小投资者应

坚持价值投资， 多学习、 多研究、 多思

考， 不盲目、 不跟风、 不炒作， 保持良

好的心态， 注重公司的内在价值， 寻找

有潜力的蓝筹股。

本栏目刊载的信息仅为投资者教

育之目的而发布，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

议， 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

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刊载的信

息准确可靠， 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或完整性不作保证， 亦不对因使用该

等信息而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损失承担

任何责任。

更多内容敬请浏览上交所投资者教

育网站：

http://edu.sse.com.cn

。

关于为“南京公用控股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提供转让服务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交易单元持有机构：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 “南京公用控

股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以下简称 “宁公控收

益”）。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 本所将自

2012

年

3

月

28

日

起在综合协议交易平台为 “宁公控

收益” 提供转让服务。 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持有深圳

A

股证券账户和

基金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 “宁

公控收益” 的转让业务。

二、 “宁公控收益” 设立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0

日， 其中一年期受益

凭证简称 “宁公控

1

”， 证券代码为

“

119017

”

,

到期日为

2013

年

3

月

19

日； 二年期受益凭证简称 “宁公控

2

”， 证券代码为 “

119018

”， 到期日

为

2014

年

3

月

19

日； 三年期受益凭

证简称为 “宁公控

3

”， 证券代码为

“

119019

”， 到期日为

2015

年

3

月

19

日； 四年期受益凭证简称为 “宁公控

4

”， 证券代码为 “

119020

”

,

到期日

为

2016

年

3

月

19

日； 五年期受益凭

证简称为 “宁公控

5

”， 证券代码为

“

119021

”， 到期日为

2017

年

3

月

19

日。 次级受益凭证为一期， 计划存续

期内不转让。

三、 “宁公控收益” 每份面额为

100

元人民币； 计价单位为每百元面

值的价格； 转让单位为份； 单笔成交

申报最低数量为

500

份， 且转让数量

须为

10

份的整数倍； 转让价格最小

变动单位为人民币

0.01

元， 转让价格

含预期收益金额。

四、 “宁公控收益” 采用协议转让

的方式进行， 转让数量和价格由双方根

据前款规定自行商定。

五、 “宁公控收益” 每日收盘价格

为当日所有转让成交数量的加权平均

价。

六、 申报指令经本所综合协议交易

平台确认成交后， 转让合同生效。

七、 “宁公控收益” 转让的资金划

付和份额过户，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本所发送的转让

数据， 按照其相关规则处理。

八、 会员应当保证投资者进行申报

时持有与相关申报对应的足额资金或者

“宁公控收益” 份额。

因投资者持有的资金或者 “宁公控

收益” 份额不足造成资金划付或者份额

过户不成功的， 视为转让合同未履行。

会员应当代未履行交收义务的投资者向

转让对手方履行交收义务， 并承担由此

引起的相关责任和损失。

九、 计划管理人、 托管人应当根据

有关规定在其网站上公布 “宁公控收

益” 的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计划管理人应当至少指定一名信息

披露联络人， 负责办理 “宁公控收益”

的信息披露及相关业务。

十、 计划管理人、 托管人应当不迟

于信息披露前一交易日

14

︰

00

将披露

文件报送本所， 本所于报告发布当日通

过本所网站、 交易系统和交易信息系统

发布提示性信息。

本所对计划管理人、 托管人披露的

信息进行形式审核， 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准确性、 完整性不承担责任。

十一、 对首次参加 “宁公控收益”

转让业务的投资者， 本所会员应当在其

参与转让业务前， 进行全面的相关业务

规则介绍

,

充分揭示可能产生的风险

,

并

要求其在参与转让业务前签署风险揭示

书。

十二、 本所通过会员向 “宁公控收

益” 转让双方收取转让经手费， 收费标

准为按笔收取， 其中，

100

万以下 （含

100

万） 每笔

0.1

元，

100

万以上每笔

10

元。

十三、 登陆本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

使用的数字证书无须做额外更新， 但需

确保数字证书有效且在服务期内。

十四、 管理人涉及严重违反有关法

律、 法规及相关规定的情形， 本所可视

情况采取暂停或终止 “宁公控收益” 转

让服务等措施。

十五、 管理人发生解散、 被依法

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等情形的，

本所可终止 “宁公控收益” 的转让服

务。

十六、 本通知未做规定的， 适用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业

务实施细则》 及其它相关规则。

十七、 本通知由本所负责解释。

十八、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

2009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一期）

到期兑付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9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 （一期）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2

年

4

月

8

日到期兑付。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 （证券代码为 “

109004

”， 证券

简称为 “四川

0901

”）， 是

2009

年

4

月发行的

3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1.65％

， 每年支付

1

次利

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兑付可获本息

101.65

元。

二、 本所从

2012

年

3

月

27

日起停办本期债

券的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三、 本期债券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30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兑付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4

月

5

日

本期债券摘牌。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兑付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

商将兑付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3

月

26

日

（

146

）


